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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根據一般授權配售配售股份

配售代理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董事會欣然宣佈，完成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發生。

本公司已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並按一般授權以每股配售股份 1.13港元的配售價向

承配人配發及發行 97,340,000股配售股份，佔本公司於完成後經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8.66%。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刊發有關配售事項之公告（「十月公告」）。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十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配售配售股份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完成（「完成」）已在配售事項的先決條件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獲

達成後，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發生。本公司已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並按一般授

權以每股配售股份 1.13港元的配售價向承配人配發及發行 97,340,000股配售股份，佔本公司

於完成後經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約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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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完成後，承配人不會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或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承配人王

金秀女士為一名專業個人投資者，彼於中國內地之（其中包括）藝術品、紅酒及房地產方面

均為資深收藏家和投資者。

配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應付配售代理之佣金及就配售事項產生之其他相關開支

後）約108,700,000港元擬用作 (i)清償誠如本公司分別於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的公告及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所提及有關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收購位於鹽城市鹽都區的部分商

業大廈的工程、採購及建設的部分資本承擔及 (ii)營運資金。

本公司的股權架構

配售股份相當於 (i)本公司於緊接完成前的已發行股本約 9.48%及 (ii)經發行配售股份擴大的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8.66%。

本公司於 (i)緊接完成前；及 (ii)緊隨完成後之股權架構（基於刊載於聯交所網站的權益披露

通知及本公司可得的資料）載列如下：

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完成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旺基有限公司（附註1） 335,301,000 32.66 335,301,000 29.83
劉開進先生（附註2） 37,503,000 3.65 37,503,000 3.34
東台際華機械配件有限公司

（「東台」）（附註4） 171,120,000 16.67 171,120,000 15.22

小計： 543,924,000 52.98 543,924,000 48.39

承配人 581,000 0.05 97,921,000 8.71

公眾 482,215,000 46.97 482,215,000 42.90

總計 1,026,720,000 100.00 1,124,060,000 100.00

附註：

1. 劉開進先生（「劉先生」）為旺基有限公司之唯一實益擁有人，而旺基有限公司為 335,301,000股股份之直接

擁有人。

2. 劉先生為本公司的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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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擁有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及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發行的未償還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

證。（有關該等證券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其中包括）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及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公告。）倘上述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下的所有兌換權或認購權（視情況而

定）獲全面行使，總計90,000,000股股份及35,000,000股股份將分別獲發行，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總數將

增至1,249,060,000股（假設配售事項完成）。

4. 東台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劉開進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開進先生；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非執行

董事兼聯席主席劉龍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還學東先生、陳銘燊先生及徐恒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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